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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坑 尾 是 現 今 澳 門 一 個 主 要 的 商 業 區 及 交
通 樞 紐， 範 圍 包 括 水 坑 尾 街 沿 線 一 帶， 過 去 曾
存 在“ 水 坑 尾 坊 ”， 包 括 水 坑 尾 街、 大 井 頭、
近西街、白馬行、大步纜、天神巷。 1 而在明清
時 期 的 歷 史 語 境 中， 水 坑 尾 向 北 包 括 今 望 德 堂
坊 一 帶， 向 南 鄰 接 加 思 欄 花 園， 屬 於 橫 跨 澳 門
葡 人 居 住 區 域 界 內 界 外 的 地 區， 水 坑 尾 門 則 是
當 中 具 重 要 標 誌 性 意 義 的 界 址。 在 清 代， 水 坑
尾 作 為 邊 緣 空 間， 直 面 葡 人 與 清 政 府 之 間 越 界
與 反 越 界 的 角 力。 後 來， 水 坑 尾 門 外 道 路 的 開
闢，亦是葡人拓展界址過程中的重要歷史事件。
然 而， 目 前 學 術 界 對 水 坑 尾 的 研 究， 大 多 只 是
集 中 於 水 坑 尾 門 外 越 界 闢 路， 而 且 僅 僅 稍 作 帶
過 而 已， 因 此， 本 文 嘗 試 對 水 坑 尾 相 關 歷 史 文
獻、 地 圖 進 行 梳 理， 以 勾 勒 出 水 坑 尾 在 清 代 時
較 為 整 全 的 歷 史 面 貌， 並 對 水 坑 尾 門 的 歷 史 及
位置加以考訂。

一、功能混雜：水坑尾的歷史沿革

水 坑 尾 之 得 名， 源 於 該 處 位 於 東 望 洋 山 和
柿 山 之 間， 每 當 遇 有 天 雨， 兩 山 坡 之 山 泉， 即
匯 成 一 道 坑 水， 經 此 流 出 南 灣， 坑 水 盡 處， 被
形 象 地 稱 為“ 水 坑 尾 ”。 2 該 名 早 於 1780 年 的
一 份 文 獻 中 已 有 所 提 及， 其 稱“ 夷 人 吻 哋 啫 六

月 二 十 三 日 有 羊 一 群， 放 食 水 坑 尾 草 堆， 被 區
亞 貴 搶 去 一 隻 ” 3， 可 見 當 時 水 坑 尾 一 帶 尚 為 草
堆生長的放牧之地。至 1811 年，兩廣總督松筠
巡 視 澳 門， 發 現 葡 人 在 居 住 界 址 之 外 的 望 德 堂
近 水 坑 尾 山 坡 處 建 有 房 屋， 對 此， 松 筠 本 來 下
令拆遷，後來聽了判事官眉額帶歷（Miguel  de 
Arr iaga Brum da Si lveira）解釋，指因痲瘋院
地小人多，“或係痲瘋親屬，或無靠貧民來投，
不能入苑，是以在於苑側山坡搭蓋寮房居住”，
又 因 火 患 堪 虞， 所 以“ 捐 資 改 造 瓦 面 坭 牆 ”，
同 時 因“ 舊 有 房 屋 舖 舍 租 與 華 人 居 寓， 日 久 踞
為 己 業， 租 業 全 空， …… 以 致 夷 人 有 屋 無 居，
不 得 已 在 於 苑 側 山 坡 另 建 房 屋 居 住 ”， 於 是 松
筠准免拆毀。 4

此 事 後 不 久， 又 有 地 方 官 員 向 松 筠 報 告 指
“ 澳 門 發 瘋 寺 山 腳， 土 名 水 坑 尾 浮 沙 一 段， 現
已 圍 築 成 田。 又 寺 右 高 坡， 坐 西 向 東， 向 係 坑
山， 近 有 客 民 築 蓋 茅 寮 瓦 屋 居 住 ”， 松 筠 於 是
命 署 理 澳 門 同 知 會 同 香 山 縣 令 鄭 承 雯、 縣 丞 周
飛 鴻 傳 齊 各 地 保， 帶 領 香 山 縣 書 役，“ 前 赴 該
處， 會 同 查 勘 得 山 腳 下 浮 沙 一 段， 東 西 較 窄，
南北較長，一字形沙坦，四圍竹樹，中有小池，
池 之 北 有 茅 寮 三 間 ”， 可 見 當 時 在 望 德 堂 所 在
的 山 丘 腳 下， 當 地 人 稱 為 水 坑 尾 浮 沙 一 段， 已
被開發圍築成田，並有葡人搭建三間茅寮居住，
至 於 開 發 的 時 間， 經 官 員 查 問， 得 知 是 夷 人 咈
唎 咇． 嘮 嗹 嗦（Phil ipe Lourenço）“ 於 乾 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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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十 年 間（1785 年 ） 逐 漸 圍 築， 種 植 瓜 菜 ”。
由 於 該 處 屬 於 葡 人 居 住 地 界 之 外， 加 上 處 於 禁
止 天 主 教 的 時 期， 前 往 查 勘 的 人 員 發 現“ 其 山
坡 房 屋， 共 五 十 七 間， 內 瓦 屋 三 十 四 間， 茅 屋
二 十 三 間。 詢 悉 客 民 鄧 朝 籍 等 三 十 一 家， 及 已
革通事陳亞滿共三十二家，陸續架蓋居住”後，
隨 即 繪 圖 並 加 以 註 說， 而 且 向 葡 差“ 詢 問 如 何
私 墾 官 荒？ 因 何 違 例 於 界 外 任 由 夷 民 錯 處？ 有
無 輾 轉 傳 教 情 弊？” 葡 人 解 釋， 指 他 們“ 向 住
圍 牆 以 內， 因 瘋 疾 有 傳 染 之 患， 是 以 發 瘋 寺 建
於 荒 山， 山 下 浮 沙 圍 築 成 田， 種 植 瓜 菜 稻 穀，
藉 資 痲 瘋 口 食， 並 不 敢 私 墾 官 荒。 又 山 坡 居 住
貧 民， 均 係 坭 水 工 作 之 賴， 並 非 傳 教。” 署 澳
門 同 知 對 葡 人 所 指 開 墾 理 由 為 供 痲 瘋 病 人 糧 食
之 用， 而 山 坡 上 所 居 住 的 華 民 乃 屬 貧 民， 並 無
傳 教 之 事 的 解 釋， 一 方 面 認 為“ 似 非 捏 飾 ”，
另 一 方 面， 向 兩 廣 總 督 松 筠 建 議“ 將 此 項 沙 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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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為 瘋 疾 口 糧， 歸 入 發 瘋 寺 管 理， 不 准 夷 人 私
相 授 受 ”， 而 居 住 在 山 坡 上 的 華 民 則“ 聽 其 自
便 ”。 唯 獨 其 中 曾 擔 任 通 事 的 陳 亞 滿“ 不 應 住
居 圍 外， 應 令 夷 目 查 明 圍 內 民 房 大 小， 價 值 相
等 者， 押 令 更 換。 以 免 民 夷 錯 處， 致 紊 中 外 關
防 ”。 此 外， 查 明 田 地 及 房 屋 之 尺 丈、 方 向，
並“立石為界。出示曉諭，日後不准開闊田基，
添 建 房 屋。 每 歲 由 澳 門 廳、 香 山 縣 查 報 一 次，
以 憑 查 考 ”。 松 筠 對 此 表 示 同 意， 並 指 示“ 聽
候本分府公旋之日，親臨澳門查明丈尺”。 5

雖 然 當 時 的 地 方 官 員 相 信 該 等 華 民 不 是 天
主 教 徒， 然 而， 稍 後 的 其 他 中 外 文 獻 則 持 不 同
看 法， 道 光 七 年（1827 年 ） 纂 輯 的《 香 山 縣 下
恭 常 都 十 三 鄉 採 訪 冊 》 指 唐 人 寺 被 封 禁 後， 在
大 三 巴 下 仍 存 有 華 人 天 主 教 徒 聚 居 的 進 教 圍，
及 至“ 嘉 慶 初 年， 夷 人 將 此 圍 拆 改 夷 樓， 於 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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坑 尾 門 外 發 瘋 寺 側 建 造 房 屋， 老 嫗 新 舊 進 教 者
盡 居 於 此。” 6 可 見， 水 坑 尾 門 外、 望 德 堂 側 的
房 屋 為 天 主 教 徒 所 居 住。 而 龍 思 泰（Andre w 
Ljungstedt） 於 1832、1834 年 出 版 了 關 於 澳
門 的 研 究 著 作， 這 些 著 作 經 過 修 改， 其 去 世 後
於 1836 年在美國波士頓被合成一書出版，書名
為《 早 期 澳 門 史： 在 華 葡 萄 牙 居 留 地 及 羅 馬 天
主 教 佈 道 團 簡 史 》（An Histor ical  Sketch of  
the  Portuguese Sett lements  in  China,  and 
of  the Roman Cathol ic  Church and Mission 
in  China ） 7。 書 內 稱：“ 在 城 區 的 東 部， 是 一
處 叫 做‘ 水 坑 尾 ’（Campo） 的 田 野， 可 以 說
它 一 直 伸 延 到 半 島 的 邊 緣。 穿 過 水 坑 尾 門， 左
邊是一排簡陋的棚屋，在通往望德堂的沿路上，
與 一 些 較 象 樣 的 房 子 混 雜 在 一 起。 在 那 裡 修 建
的 第 一 批 住 宅 由 新 的 天 主 教 徒 佔 住， 他 們 是 在
1809 年 由 一 名 西 班 牙 奧 斯 定 會 修 道 士 召 集 來
的。 一 群 人 數 達 三 四 百 名 的 中 國 人， 挑 戰 中 國
政 府 的 禁 令 成 為 天 主 教 徒， 同 時 因 其 聚 居 而 受
到 迫 害。 8 考 慮 到 嘉 慶 帝 即 位 於 1796 年， 綜 合
龍思泰的記載及前述 1811 年查勘的結果可知，
水 坑 尾 門 外 的 華 人 天 主 教 徒 聚 居 點 形 成 於 十 八
世 紀 與 十 九 世 紀 之 間， 這 亦 是 繼 唐 人 寺 進 教 圍
之後，本澳第二個進教圍的形成時間。

望德堂進教圍雖然在 1811 年免於拆遷，但
於 1817 年終難逃受到沖擊，其時由於“開平、
新 會、 新 寧 各 縣 流 民 周 勝 蘭 等， 在 水 坑 尾 地 方
聚 集 滋 事 ” 9， 前 山 營 遊 擊 督 率 一 隊 官 兵“ 突 到
苑 側 山 坡， 拿 捉 貧 民 …… 拿 獲 周 勝 蘭 等 到 案 訊
明， 分 別 枷 責 遞 責， 遞 籍 約 束。 並 將 該 犯 等 住
屋拆毀……尚有未拆房屋，限以十日搬遷” 10。
然而，是次事件並未對進教圍造成太大的影響，
加上葡人對 1811 年規定“日後不准開闊田基，
添建房屋” 11 之禁令陽奉陰違，至 1818 年，該
處“ 有 民 居 九 十 八 家， 其 中 稱 為 番 民， 番 服 番
音 者 五 十 四 家， 皆 係 本 地 貧 民 冒 為 番 人， 冀 免
驅逐” 12，這些冒稱番人的番服、番音者，顯然
是 華 人 天 主 教 徒。 而《 香 山 縣 下 恭 常 都 十 三 鄉
採 訪 冊 》 對 望 德 堂 進 教 圍 亦 稱“ 地 方 官 踏 勘，
屢次押拆，俱為胥差彌縫瞞飾，日久成為故址，
莫 可 誰 何。” 13 而 龍 思 泰 亦 指 雖 然 經 歷 了“ 中

國 地 方 官 員 於 1814 年 14 包 圍 他 們， 有 的 人 被
捕接受審訊，有的則四散。”但 1830 年代仍可
見“新舊天主教徒在這裡混居。” 15 

在 十 八 世 紀 末， 水 坑 尾 一 帶 除 了 在 界 外 的
築 田 開 發， 界 內 亦 出 現 了 商 業 活 動。1799 年，
香 山 知 縣 許 乃 來 下 澳 葡 理 事 官 諭 提 到， 得 悉 澳
葡指出“澳地有集和、振聚、復興，並下環街、
水 坑 尾、 三 層 樓， 又 娘 媽 閣 永 合、 潮 甡 等 處 各
酒 舖， 專 圖 肥 家， 莫 知 守 法， 竟 肆 賣 濫 賒 ”，
在 洋 船“ 將 開 之 際， 紛 向 各 船 勒 索 水 手 酒 債，
嗔 毆 終 日 ”， 對 此， 許 乃 來 除 了 同 意“ 將 各 酒
店 嚴 行 禁 止 ”， 亦 要 求“ 各 船 戶， 約 束 水 手、
黑 奴 人 等， 毋 許 向 各 舖 戶 賒 酒 嗔 毆， 致 滋 事
端 ”。 16 雖 然 當 時 水 坑 尾 的 酒 舖 被 禁 止， 但 按
常理而言，該處既有酒舖，理應也有其他商舖，
因 此， 酒 舖 的 禁 止 並 不 妨 礙 水 坑 尾 在 整 體 上 延
續 其 商 業 功 能。 之 後， 水 坑 尾 的 商 業 化 持 續 發
展， 例 如，1833 年， 水 坑 尾 街 出 現 了 管 家 經 紀
人；1857 年， 水 坑 尾 街 25 號 開 辦 了 可 能 是 全
澳 門 首 家 開 業、 出 售 葡 式 麵 包 的 店 鋪； 17 甚 至
人口販賣貿易亦曾於水坑尾開設招工館。 18

另 一 方 面， 水 坑 尾 門 界 內 的 商 業 活 動 亦
延 伸 至 界 外， 近 水 坑 尾 門 一 帶 房 屋“ 如 有 營 謀
生 意， 遞 年 計 息 收 租， 以 俾 瘋 疾 貧 民， 相 為 資
借” 19，可見，當時不論水坑尾門界內界外均存
在 商 業 行 為， 甚 至 有 學 者 認 為，“ 水 坑 尾 門 與
玫 瑰 堂 之 間 叫 作“ 大 集 市 ”（ 大 墟 ）， 可 以 被
稱 為 本 市 第 一 個 商 業 中 心， 由 各 種 售 貨 攤 位 組
成， 一 些 在 露 天， 一 些 在 傾 斜 的 或 者 中 國 竹 笠
形 的 茅 草 頂 棚。 出 售 的 物 品 有 的 放 在 地 上， 有
的 放 在 籃 子 裡， 還 有 的 放 在 可 以 搬 動 的 粗 糙 的
桌 子 上。 動 物 在 各 攤 位 之 間 悠 閒 地 走 來 走 去，
等待被宰殺出售。集市上有幾個賭博攤位。” 20

除 了 商 業 區， 水 坑 尾 門 內 亦 擁 有 貧 民 醫 院， 即
“醫人廟”。而文獻中“水坑尾夷人貞女廟” 21

的記載，說明水坑尾範圍內有貞女廟，事實上，
該廟即聖家辣堂，亦稱“尼姑廟”。

此 外， 水 坑 尾 至 少 在 十 九 世 紀 初 已 是 達 官
顯 貴 的 理 想 居 住 區，1812 年， 香 山 縣 丞 衙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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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次 進 駐 澳 門， 入 居 水 坑 尾 門 內 桔 仔 園 22；
1816 年， 澳 葡 預 備“ 水 坑 尾 夷 樓 一 所、 花 王 廟
旁邊一所”作英國貢使到澳住宿之所，23 可見，
當 時 水 坑 尾 門 界 內 具 較 好 的 居 住 環 境， 否 則 香
山縣丞、英國貢使的居住點不會安排在該區域。
後 來， 不 少 中 外 商 人 選 擇 落 戶 水 坑 尾， 除 了 現
存水坑尾街 29 號的高可寧大屋印證了高可寧家
族 的 居 住， 晚 清 著 名 華 商 王 祿 24、 蕭 瀛 洲、 李
弼， 葡 商 晏 多 利． 馬 哋 士． 施 利 化（António 
Mart ins  da Si lva）、化冷司士古．山度士．飛
呢 拿（Francisco dos Santos Ferreira） 均 居
住 在 水 坑 尾， 25 而 華 商 何 老 桂 之 子 何 連 旺 及 何
連 輝 26、 曹 有 之 子 曹 善 業 27 則 在 此 擁 有 物 業，
甚至巴斯商人伏拉姆治．賈姆謝德治（Framjee 
Jamsetjee） 亦 在 水 坑 尾 門 右 側 擁 有 帶 小 棚 屋
的花園。 28

至 於 水 坑 尾 門 外 除 了 進 教 圍， 亦 具 叢 葬 之
地， 除 了 有 大 量 華 民 墳 地 外， 亦 有 外 國 人 長 眠
於此。在 1814 年，英國水手亟叻在聖奧斯定堂
前 合 盛 番 帽 店 門 口， 被 兩 名 大 炮 台 之 葡 人 駐 兵
用 鳥 鎗 尾 刀 戮 傷 身 死， 經 澳 督 及 理 事 官 查 驗 後
派人“扛往水坑門外山邊安葬” 29，而《香山縣
下 恭 常 都 十 三 鄉 採 訪 冊 》 稱“ 別 國 夷 葬 水 坑 尾
門外” 30，說明在水坑尾門外山邊不晚於十九世
紀初已有葡人以外其他外國人在此埋葬，然而，
尚 不 確 定 到 底 存 在 外 國 人 的 專 屬 葬 區 還 是 與 中
國人混葬。另外，馬禮遜（Robert  Morr ison）
在 1821 年寄給其岳父母報告愛妻去世惡耗的信
中 提 到“ 我 去 山 上 埋 葬 瑪 麗， 就 是 我 以 前 去 那
裡 埋 葬 頭 生 男 嬰 雅 各 的 墳 場， 但 山 上 的 中 國 人
卻 拒 絕 我 把 瑪 麗 埋 葬 在 那 裡， 但 我 卻 不 願 意 把
她葬在城牆腳下” 31，亦說明當時有外國人葬於
城 牆 腳 下， 而 馬 禮 遜 信 中 所 指 不 願 埋 葬 亡 妻 之
處是否正是水坑尾門外尚待進一步考證。

二、連接與隔絕：作為邊緣空間的水坑尾門

澳 門 城 牆 的 興 建 最 早 可 追 溯 至 1568 年。 32

1634 年， 巴 雷 托． 雷 曾 德（Barreto de 
Resende）神父的《澳門平面圖》（圖 1）中，
北 城 牆 東 段 上 繪 有 一 門， 該 處 屬 水 坑 尾 範 圍，

該 門 應 為 水 坑 尾 門， 是 現 時 發 現 關 於 水 坑 尾 門
最早的圖像資料。

在 中 文 文 獻 中， 有 時 被 簡 稱 作“ 水 坑 門 ”
的水坑尾門，其面貌最早出現在乾隆年間的《澳
門 記 略 》 的《 正 面 澳 門 圖 》（ 圖 2）、《 側 面
澳門圖》（圖 3）中，北城牆東段上均有城門，
應亦為水坑尾門，至於記載城門時稱“大門一，
曰三巴門；小門三，曰小三巴門、曰沙梨頭門、
曰花王廟門” 33。湯開建教授認為是作者混淆了
三 巴 門、 花 王 廟 門 實 指 同 一 座 城 門， 同 時 漏 記
了水坑尾門一名所致。34 值得注意的是，在《側
面 澳 門 圖 》 中， 描 繪 的 水 坑 尾 門 具 有 門 樓。 事
實 上，1797 年 一 份 水 坑 尾 門 的 修 葺 合 約 稱“ 水
坑 尾 門 屋 上 瓦 面 佔 補 破 爛， 內 外 爛 牆 修 補， 言
明工價銀廿八兩” 35，說明水坑尾門的確應具門
樓，否則不會存在屋上瓦面。而 1665 年芬彭士
（Johannes Vingboons） 的《 澳 門 城 》 鳥 瞰
圖（ 圖 4） 中， 水 坑 尾 門 描 繪 成 具 人 字 坡 頂，
可見，經綜合中外文獻的文字及繪圖資料得知，
水 坑 尾 門 並 不 是 一 處 簡 單 的 門 洞， 而 是 具 門 樓
的 城 門 建 築。 另 外，《 側 面 澳 門 圖 》 中， 水 坑
尾門向內有道路連接加思欄炮台、聖家辣堂（尼
姑 廟 ）， 門 外 除 通 向 東 望 洋 炮 台（ 東 炮 台 ）、
望 廈 村、 普 濟 禪 院（ 觀 音 堂 ） 外， 亦 與 三 巴 門
至關閘、蓮峰廟（新廟）的道路相連；《澳門城》
鳥 瞰 圖 中， 水 坑 尾 門、 望 德 堂、 望 廈 亦 有 一 道
路 相 連， 加 上 前 述《 澳 門 平 面 圖 》 中 門 外 有 一
道 路 通 往 東 望 洋 炮 台， 可 見 水 坑 尾 門 歷 來 與 道
路 連 接， 甚 至 可 以 說 在 歷 史 上 是 本 澳 具 節 點 作
用 的 交 通 樞 紐。 當 然， 作 為 當 時 葡 人 居 住 界 址
的 邊 緣 空 間， 水 坑 尾 門 對 界 內、 界 外 的 兩 個 空
間 起 着 連 接 / 隔 絕 的 二 元 一 體 作 用。 其 由 幾 名
市 民 守 衛， 於 晚 上 關 閉， 至 早 晨 打 開， 36 至 於
具 體 的 關 閉 時 間，《 望 廈 及 其 附 近 村 落 地 圖 》
稱是晚上九點鐘。 37

而 在 一 定 的 歷 史 時 期 裡， 水 坑 尾 門 甚 至 可
能 起 着 完 全 隔 絕 界 內、 界 外 的 作 用。 湯 開 建 教
授認為，於 1747 年唐人廟被封閉後，為了進一
步 防 止 華 人 來 澳 門 進 教， 清 政 府 很 可 能 下 令 填
塞 除 三 巴 門 以 外 的 沙 梨 頭 門、 水 坑 尾 門， 以 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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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 華 人 隨 意 入 城， 此 舉 亦 符 合 當 時 葡 人 不 希 望
華 人 進 入 城 內 搭 棚 佔 地 的 利 益。 而 對 於 有 的 文
獻 中 提 及 的“ 大 井 頭 門 ”， 湯 開 建 教 授 指 出，
大 井 頭、 水 坑 尾 兩 地 相 距 咫 尺， 城 牆 不 可 能 在
此 開 闢 兩 道 城 門， 在 城 門 名 字 無 法 律 固 定 的 情
況 下， 一 般 人 採 用 不 同 的 名 稱 是 完 全 正 常 的，
“ 大 井 頭 門 ” 即“ 水 坑 尾 門 ”。 38 事 實 上， 根
據《 澳 門 市 街 名 冊 》， 水 坑 尾 街 起 首 至 伯 多 祿
局 長 街 一 段， 中 國 人 多 稱 之 為 大 井 頭。 39 而 筆
者發現，在 1865 年，廣東巡撫郭嵩燾致總理衙
門 的 信 函 中 稱：“ 其 南 橫 築 長 城 謂 之 澳 城， 為
門 二： 東 曰 大 井 口、 西 曰 三 巴 門。” 40 由 於 同
時 期 的 檔 案 中 提 及 城 門 時， 常 常 並 列 列 出 水 坑
尾 門、 三 巴 門， 再 結 合 郭 嵩 燾 所 提 及 的 東 西 方
位 而 論， 大 井 口 無 疑 即 水 坑 尾 門， 為“ 大 井 頭
門”即“水坑尾門”提供了文獻依據。

由 此， 文 獻 中 關 於“ 大 井 頭 門 ” 的 記 載，
無 疑 成 為 了 水 坑 尾 門 歷 史 的 補 充。1798 年， 葡
人 請 示 修 復“ 大 井 頭 小 閘 門 ”， 41 兩 年 後， 又
再以“附海荒崗，逕通大井頭巷道，為賊捷徑，
防 賊 由 巷 衝 擾 ” 為 由， 請 求“ 修 復 大 井 頭 小 閘
門， 可 免 虞 患 ”， 香 山 知 縣 許 乃 來 指“ 該 處 久
無 閘 門 ”， 認 為 只 是 葡 人“ 陽 托 弭 賊 之 名， 陰
肆 創 興 之 舉 ”， 因 此， 不 批 准 相 關 請 求。 42 而
由“ 該 處 久 無 閘 門 ”“ 創 興 之 舉 ” 等 語 推 測，
水 坑 尾 門 的 確 曾 在 一 段 時 期 內 被 填 塞， 當 時 葡
人所言修復，應指重開水坑尾門。

雖 然 許乃來 拒 絕了葡人的要求，但水 坑 尾門
作為邊 緣 空間，後來 終究 重開，重新 恢復了連 接 /
隔 絕 的二元 一 體 功 能。普 濟 禪 院 在 1816 年 冬重
修，1818 年 秋 完 成 時，除了對廟 宇“ 增高 而 鼎新
之”“ 殿 前 捍以石闌 ”，亦 對“水 坑門入 院 之 路盡
平以石 塊 ”，4 3 可見 當 時 水 坑 尾 門 定 必 已 重 開。
而道 光《新 修 香山縣志》內的《濠 鏡 澳全圖》（圖
5）中，亦明確標示了水 坑 尾門，且門外 有一 道 路，
經 龍 田 村、龍 環 村至普 濟 禪 院，普 濟 禪 院 則 再 有
道 路 抵 達 望 廈、關 閘 一 帶，而其西 側 亦 有一 路穿
過一片農田後接 抵 普濟禪院 及 望德 堂；水 坑 尾門
內則 標 有道 路，沿途 經 過 聖 拉 法爾醫 院、聖 嘉 辣
堂、主教 座堂到達南灣 稅館。而《新 修 香山縣志》

關 於 城 門 的 描 述 則 稱“小 門 三，曰 小 三 巴 門、曰
沙 梨 頭門、曰花 王 廟門，今 俱塞；大門三，曰三巴
門、曰 水 坑 尾 門、曰 新 開 門 ”4 4，可見，當 時 水 坑
尾 門已 躍 升為 大 門 之 列，與三巴 門、新 開 門 為當
時僅 有的城門。

雖 然 水 坑 尾 門 至 普 濟 禪 院 的 道 路 隨 着 廟 宇
重 修 而 鋪 上 石 塊， 但 仍 屬“ 高 低 寬 窄， 崎 嶇 小
路，非通衢大道”，因此，英國人於 1828 年以
“利便行人”為由“修整水坑尾門外道路”， 45

作 為 閒 逛 玩 耍 和 騎 馬 娛 樂 之 用。 擴 建 道 路 時，
搬 石 挖 地 破 壞 風 水， 使 得 望 廈 村 民 祖 先 墳 墓 不
得 安 寧， 幾 十 戶 村 民 被 迫 遷 移 了 祖 墳， 導 致 望
廈 村 民 趙 某 等 九 人 聯 名 上 書 澳 門 同 知 請 求 禁 止
英 人 違 規 修 路。 稟 帖 還 提 到 嘉 慶 七 年（1802
年 ）、 嘉 慶 十 二 年（1807 年 ）、 嘉 慶 十 七 年
（1812 年 ）、 道 光 四 年（1824 年 ） 夷 人 先 後
僱 用 勞 力 修 築 此 路， 但 均 被 當 地 村 民 和 地 方 政
府制止。 46

廣 東 官 員 對 有 關 事 件 十 分 重 視， 一 方 面 要
求 夷 人“ 務 須 恪 守 界 限， 於 圍 內 安 分 居 住， 如
再 敢 於 圍 外 水 坑 尾 門 外， 至 龍 田、 望 廈 並 普 濟
廟 後 等 屬， 私 行 開 挖 道 路， 定 即 嚴 拿， 從 重 究
辦 ”， 另 一 方 面 對 有 關 地 方 官 員“ 因 循 緘 默，
一 任 夷 人 於 圍 外 地 方 肆 行 開 挖 ” 大 加 斥 責， 予
以“各記大過一次”，並命其“隨時認眞稽察，
如 該 夷 人 再 敢 於 水 坑 尾 門 外 龍 田、 望 廈 等 村，
並 普 濟 廟 後 一 帶 道 路 開 挖， 及 別 有 侵 越 事 件，
立即稟報，一面嚴拿究辦”。 47 至 1834 年由英
國 海 軍 部 繪 製、 布 拉 姆 斯 頓（W. Bramston）
增 改 的《 澳 門 城 市 和 港 口 平 面 圖 》（Map of  
the Town and Harbour of  Macao ）（ 圖 6）
中， 水 坑 尾 門、 普 濟 禪 院、 蓮 峰 廟、 關 閘 一 線
的道路具向西延伸至劏狗環、馬交石山的分叉，
可 能 是 由 華 人 開 闢 及 使 用 而 未 遭 到 清 政 府 反
對。而在 1837 年，夷人又於水坑尾門外開通溝
路 至 東 望 洋 炮 台， 其 後 被“ 縣 丞 金 天 澤 督 帶 民
夫將溝路立時填平”。 48 然而，隨着 1840 年清
政 府 於 鴉 片 戰 爭 中 落 敗， 清 廷 的 積 弱 無 力 在 世
人 面 前 顯 露 無 遺， 葡 人 突 破 界 址， 於 水 坑 尾 門
外肆意開路亦終成必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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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澳 門 地 區 大 法 官 若 阿 金． 卡 內 羅
（ J oa q u i m  A n t ó n i o  d e  M o ra i s  C a r n e i r o ）
提 醒 要 在 城 外 開 闢 一 條 公 路， 澳 門 總 督 亞 馬 留
（João Maria  Ferreira  do Amaral）經過鎮壓
內 部 的 反 對 派， 控 制 整 個 議 事 會， 及 確 知 中 國
當 局 不 會 進 行 軍 事 干 涉 後， 49 於 1847 年 2 月
27 日 張 貼 佈 告， 計 劃 修 築 三 條 馬 路， 分 別 由 水
坑尾門（Porta de S.  João 50）到蓮峰廟，環繞
望 廈 山， 由 三 巴 門 連 接 水 坑 尾 門 到 蓮 峰 廟 的 道
路 再 延 伸 至 關 閘 門。 由 於 有 關 區 域 分 佈 着 華 人
墳 墓， 勒 令 在 三 月 底 前 遷 走。 51 張 貼 當 日， 香
山 縣 丞 汪 政、 澳 門 同 知 陸 孫 鼎 雖 然 一 面 勒 令 中
止工程，另一面強調此舉有違澳城界址範圍， 52

然 而， 並 未 能 阻 止 葡 人 的 行 動， 近 七 百 座 華 人
墳 墓 由 於 開 闢 道 路 而 被 搬 遷， 53 自 願 遷 移 者 得
到 葡 人 洋 銀 一 兩 四 錢， 不 搬 遷 的 則 被 葡 人 強 行
掘 走， 棄 殘 骸 於 海。 54 到 了 1848 55、1849 56 年
葡 人 在 界 外 開 闢 馬 路， 除 了 前 文 所 述 的 三 條 馬
路外，至 1886 年廣東官員踏勘時指出，澳門半
島 北 部 已 共 有 六 條 主 要 馬 路， 分 別 是“ 水 坑 尾
至 劏 狗 環， 蓮 峰 廟 至 三 巴 門， 蓮 峰 廟 後 至 水 坑
尾門，望廈村前、望廈村內、三巴門至西洋墳”
（圖 7）。 57

除 了 開 闢 馬 路， 葡 人 在 水 坑 尾 門 外 亦 有 其
他 建 設，“ 水 坑 尾 門 外， 上 多 華 人 故 墓， 洋 人
又 盡 掘 去， 佔 據 其 地， 種 植 樹 木， 以 作 摻 兵 之
地” 58。而《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》中，水坑
尾 門 外 東 側 山 坡 標 有 文 字 稱“ 此 處 民 墳 被 葡 人
掘 去 遍 種 樹 木 ”， 59 至 咸 豐 年 間（1851-1861
年 ）， 又 於 水 坑 尾 門 外“ 佔 地 蓋 房 ”， 建 成 一
片“西洋民人房屋”。恰如 1886 年的踏勘指出，
“ 水 坑 尾 門 一 帶 皆 係 洋 式 房 屋 ”，1874 年 又 於
“ 水 坑 尾 外 設 兵 房 一 座， 該 地 五 分（ 按： 五 分
即半畝）”。 60

事 實 上， 隨 着 葡 人 於 水 坑 尾 門 外 開 闢 道
路， 把 界 址 向 北 擴 張， 邊 緣 空 間 亦 隨 之 由 水
坑 尾 門 向 北 移 動， 導 致 水 坑 尾 門 的 功 能 意 義
發 生 改 變， 其 所 承 載 的 連 接 隔 絕 的 二 元 功 能
瓦 解， 水 坑 尾 門 實 體 的 拆 毀 是 其 隔 絕 功 能 徹
底 宣 告 消 亡 的 必 然 結 果。 該 門 亦 於 同 治 二 年
（1863 年 ） 被 拆 毀， 61 但 1886 年 時“ 跡 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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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 有 半 邊， 其 墻 垣 有 即 為 洋 房 地 基 者， 有 半
為 馬 路 者， 現 有 正 在 刨 挖， 以 為 地 基 之 用，
而 待 建 造 者， 是 界 限 已 為 洋 人 毀 滅 矣 ”， 62

其 實， 此 類 利 用 城 牆 進 行 再 建 設 的 情 況 並 不 罕
見，例如，在 1891 年，水坑尾街 55 號業主 J．
M．巴塔里亞（José Marcos Batalha）便申請
批 准 利 用 和 他 家 相 鄰 的 一 段 舊 城 牆 建 一 附 屬 建
築。 63

值 得 留 意 的 是， 水 坑 尾 門 雖 然 被 拆 毀， 但
“ 水 坑 尾 門 ” 一 名 在 一 定 時 間 內 仍 繼 續 在 社 會
上，甚至官方文件中使用，如 1893 年的憲報便
有“ 載 糞 之 桶 及 挑 糞 時 候， 經 已 詳 明， 除 該 兩
款 所 定 之 時 外， 自 示 之 後， 一 概 不 准 其 挑 糞。
經 水 坑 尾 門 過 者， 必 要 上 細 井 巷 轉 去 西 洋 墳 背
後，直落田中” 64 的記載。

三、界址故地：水坑尾門位置考

關 於 水 坑 尾 門 的 具 體 位 置 所 在， 英 國 學 者
理 查．J． 嘉 瑞 特（Richard J.  Garrett） 繪 有
澳 門 北 城 牆 位 置 圖， 圖 中 水 坑 尾 門 座 落 在 崗 陵
街 與 水 坑 尾 街 交 界， 其 認 為 大 炮 台 至 仁 伯 爵 炮
台 間 之 城 牆 的 定 位 之 唯 一 線 索 是 崗 陵 街 正 是 昔
日 城 牆 的 位 置， 但 對 有 關 線 索 的 來 源 或 憑 據 並
未 作 任 何 論 證， 65 因 此， 筆 者 認 為 在 此 有 必 要
重 新 考 訂 水 坑 尾 門 的 具 體 位 置， 以 達 到 信 而 有
徵的學術要求。

在上世紀初，王國維先生提出綜合運用“紙
上 材 料 ”（ 傳 世 文 獻 ） 和“ 地 下 新 材 料 ”（ 考
古 發 現 ） 進 行 歷 史 研 究 的“ 二 重 證 據 法 ”， 得
到 了 時 人 及 後 世 的 廣 泛 認 可， 對 我 國 歷 史 研 究



42

的學術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，後來，饒宗頤、
黃 現 璠、 徐 中 舒、 葉 舒 憲 等 先 生 又 各 自 提 倡 加
入 不 同 的 研 究 材 料， 形 成 三 重、 四 重、 五 重 證
據 法， 取 得 豐 碩 的 學 術 成 果。 在 前 賢 學 術 革 新
的 啓 迪 下， 筆 者 不 揣 淺 陋， 在 王 國 維 先 生“ 二
重 證 據 法 ” 的 基 礎 上， 提 出 對 城 市 內 遺 跡 位 置
進 行 考 訂 的“ 三 重 證 據 法 ”， 一 方 面 期 望 能 拋
磚引玉，對相關的學術研究發展作出微薄貢獻，
另 一 方 面， 亦 嘗 試 以“ 三 重 證 據 法 ” 考 據 水 坑
尾門的具體位置。

筆 者 所 謂“ 三 重 ”， 一 為 傳 世 文 獻， 包 括
文 字 史 料、 地 圖、 繪 畫， 甚 至 近 代 攝 影 術 出 現
後 拍 攝 的 歷 史 照 片； 一 為 實 物 遺 存， 包 括 考 古
出 土 的 遺 物 或 遺 跡， 亦 指 保 存 在 地 表 至 今 的 歷
史 建 築 或 遺 跡； 一 為 城 市 肌 理， 包 括 城 市 的 空
間格局、路網形態、街區尺度等方面。對於“三
重 證 據 法 ” 的 論 證 思 路， 以 水 坑 尾 門 的 考 據 為
例， 首 先， 經 過 上 述 文 獻 梳 理 有 關 水 坑 尾 門 的
歷 史 資 訊， 可 知 水 坑 尾 門 位 處 今 水 坑 尾 一 帶、
望 德 堂 坊 以 南、 澳 門 北 城 牆 東 段 一 線 等 與 位 置
直 接 相 關 的 資 訊； 此 外， 筆 者 亦 於 與 位 置 非 直
接 相 關 的 資 訊 中 尋 找 切 入 點， 並 選 取 了 葡 人 於
水 坑 尾 門 外 越 界 開 闢 道 路 此 一 重 要 歷 史 事 件，
箇 中 原 因 在 於 該 事 件 屬 葡 人 擴 展 界 址 的 系 列 行
動 之 一， 不 僅 對 明 清 政 府 一 直 以 來 對 澳 門 實 施
有 效 管 治 的 歷 史 進 程 發 生 變 化 具 象 徵 意 義， 同
時 亦 實 實 在 在 地 影 響 到 其 後 尤 其 包 括 半 島 北 部
在 內 的 整 體 城 市 空 間 發 展 格 局， 而 其 最 起 始 的
具體呈現便是地圖中的道路變遷。

在 諸 多 相 關 地 圖 中， 年 代 較 早 者， 如 1634
年的《澳門平面圖》、乾隆年間的《澳門記略》
之《 正 面 澳 門 圖 》 等， 雖 然 在 圖 中 清 晰 標 明 水
坑 尾 門 或 可 明 確 辨 明 其 位 置， 但 由 於 繪 圖 測 量
技 術 的 時 代 局 限， 只 能 判 別 水 坑 尾 門 的 大 概 位
置 及 方 位， 難 以 用 作 考 訂 具 體 位 置； 年 代 較 晚
者， 由 於 城 市 肌 理 已 逐 漸 和 今 貌 相 近， 可 依 循
肌 理 進 行 位 置 定 位， 或 與 現 今 地 圖 進 行 套 疊，
然 而， 卻 不 會 標 明 已 拆 毀 的 水 坑 尾 門 之 位 置，
導 致 無 從 據 圖 考 訂。 因 此， 為 了 選 擇 合 適 的 地
圖 以 考 訂 水 坑 尾 門 的 具 體 位 置， 筆 者 將 一 系 列

圖 2. 河北石家莊毗盧寺壁畫。

地 圖 由 早 至 晚 排 成 年 代 序 列， 一 方 面 可 以 根 據
年 代 較 早 的 來 逐 幅 往 後 推 定 年 代 較 晚 者 中 水 坑
尾 門 的 位 置， 另 一 方 面 對 水 坑 尾 門 周 邊 的 城 市
肌 理 進 行 線 性 觀 察， 留 意 其 發 展 演 變， 同 時，
亦 聚 焦 於 前 述 水 坑 尾 門 外 開 闢 道 路 之 事 件 在 地
圖上的體現。

經 過 上 述 按 年 代 序 列 的 地 圖 觀 察， 筆 者
選 定 了 1889 年 由 安 東 尼 奧． 赫 托（António 
Heitor） 繪 制 的《 澳 門 半 島 平 面 圖 》（Planta 
da Península de Macau）（ 圖 8） 作 為 地 圖
考 訂 依 據， 圖 中 水 坑 尾 一 帶 的 街 區 肌 理 已 與 今
貌較為接近，東望洋街、水坑尾街、水坑尾巷、
醫 院 後 街、 伯 多 祿 局 長 街 等 已 經 形 成， 有 利 於
把 圖 中 位 置 定 位 到 現 今， 其 中， 崗 陵 街 處 於 北
城 牆 一 線 以 南， 由 此 否 定 理 查．J． 嘉 瑞 特 所 言
崗 陵 街 正 是 昔 日 城 牆 的 位 置， 然 而， 其 稱 水 坑
尾 門 位 於 崗 陵 街 與 水 坑 尾 街 交 界 之 說 實 際 上 雖
不中亦不遠。

水 坑 尾 門 此 時 已 脫 離 邊 緣 空 間 的 身 份， 不
再 產 生 隔 絕 只 餘 下 連 接 功 能， 作 為 一 處 通 道 體
現 為 北 城 牆 東 段 一 線 上 的 缺 口， 雖 然 當 時 北 城
牆 東 段 因 有 部 分 被 拆 毀， 導 致 圖 中 沿 線 出 現 多
個 缺 口， 但 憑 着 地 圖 的 年 代 序 列 觀 察， 不 難 確
定 水 坑 尾 門 的 位 置 就 在 北 城 牆 東 段 自 西 向 東 的
第 一 處 缺 口， 另 一 方 面， 北 城 牆 東 段 上 僅 有 此
一 缺 口 向 原 葡 人 界 址 以 外 同 時 連 接 三 條 道 路，
正合 1886 年，即此地圖繪製前三年，廣東官員
所 指“ 由 望 廈 望 南 踏 勘， 水 坑 尾 門 一 帶 皆 係 洋
式 房 屋， 並 馬 路 三 條 ”， 66 足 證 該 缺 口 正 是 水
坑 尾 門 之 所 在。 另 外， 在 地 圖 中， 部 分 道 路 沿
線 標 有 黑 點， 筆 者 認 為 是 對 當 時 主 要 道 路 的 一
種 標 記， 而 該 缺 口 分 別 向 西、 北、 東 連 接 的 三
條 道 路 中， 唯 有 向 東 者 標 有 黑 點， 沿 黑 點 所 指
示 的 方 向， 該 道 路 可 抵 劏 狗 環、 蓮 峰 廟 後 方，
亦與 1886 年踏勘提及的半島六條主要馬路中的
“水坑尾至劏狗環”“蓮峰廟後至水坑尾門” 67

完 全 吻 合， 而 該 道 路 於 蓮 峰 廟 後 方 再 往 北， 則
直 抵 關 閘， 正 是 亞 馬 留 當 初 所 提 出 的 在 界 牆 外
水 坑 尾 門 和 關 閘 門 之 間 修 築 的 馬 路（ 圖 9）。
另外，值得留意的是，通過對 1834 年《澳門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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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和港口平面圖》、1889 年《澳門半島平面圖》
的 對 比， 葡 人 在 水 坑 尾 門 外 越 界 闢 路 雖 是 以 原
已 存 在 的 水 坑 尾 門、 普 濟 禪 院、 蓮 峰 廟、 關 閘
一 線 道 路 為 基 礎， 但 亦 進 行 了 改 動 和 調 整， 例
如道路原經蓮峰廟前，葡人則改為經蓮峰廟後，
而 這 些 無 從 論 證 是 否 必 要 的 改 動 與 其 他 道 路 開
闢 的 背 後， 則 以 近 七 百 座 華 人 墳 墓 被 迫 遷， 甚
至 揚 灰 棄 海 為 代 價， 從 中 當 可 更 深 體 會 為 何 當
時 葡 人 開 路 的 行 為 會 激 起 華 人 的 憤 憤 不 平， 以
至引發沈志亮刺殺亞馬留事件的發生。

由 此 可 見， 通 過 1886 年 的 清 朝 檔 案、
1889 年 葡 文 地 圖， 中 葡 文 文 獻 相 結 合、 文 字 與
圖 像 互 為 補 充， 綜 合 運 用 傳 世 文 獻、 城 市 肌 理
後 可 知，1889 年 時 北 城 牆 東 段 自 西 向 東 第 一 處
缺 口， 正 是 水 坑 尾 門 之 所 在。 接 下 來 的 關 鍵 便
是，倘若 1889 年的《澳門半島平面圖》中，北
城 牆 東 段 的 位 置 標 示 有 偏 差， 那 麼， 縱 使 已 確
知 當 時 北 城 牆 東 段 自 西 向 東 第 一 處 缺 口， 正 是
水 坑 尾 門 之 所 在， 仍 無 法 從 有 誤 的 地 圖 上 對 比
出 水 坑 尾 門 正 確 的 位 置； 反 之， 如 果 當 時 北 城
牆 東 段 的 標 示 準 確， 由 此 考 訂 出 的 水 坑 尾 門 具
體位置便具可信性。

澳 門 北 城 牆 東 段 的 主 體 雖 然 已 被 拆 毀， 但
仍 然 有 一 小 段 遺 跡 保 留 至 今， 即 位 於 仁 伯 爵 綜
合 醫 院 西 側 山 體 之 上， 近 若 憲 馬 路 的 一 段 夯 土
牆， 其 呈 東 南 至 西 北 走 向， 殘 長 約 六 米， 殘 寬
二 米， 據 推 測 為 昔 日 連 接 聖 若 奧 堡 壘、 仁 伯 爵
炮台至大炮台之間的城牆，屬被評定的紀念物。
經 筆 者 對 該 夯 土 牆 加 以 研 究 分 析， 一 方 面， 其
位置恰好與 1889 年的《澳門半島平面圖》北城
牆 靠 近 今 若 憲 馬 路 的 標 示 重 合， 另 一 方 面， 倘
若 沿 該 現 存 夯 土 牆 走 向 一 直 向 西 延 伸， 亦 正 與
《 澳 門 半 島 平 面 圖 》 圖 中 水 坑 尾 門 以 東 的 城 牆
一 線 相 符（ 圖 10）， 由 此， 實 物 遺 存 與 傳 世 文
獻 相 互 印 證 出《 澳 門 半 島 平 面 圖 》 北 城 牆 一 線
的準確性及現存夯土牆屬城牆一部分之推斷。

至 此， 由 於《 澳 門 半 島 平 面 圖 》 中 城 牆 走
向 正 是 今 水 井 斜 巷， 加 上 水 坑 尾 門 周 邊 的 東 望
洋 街、 水 坑 尾 街 等 已 形 成， 最 後 以 該 圖 的 城 市

肌 理 為 線 索 套 用 到 現 今 的 時 空 中， 可 知 北 城 牆
東 段 自 西 向 東 第 一 處 缺 口， 正 是 今 水 坑 尾 街、
東 望 洋 街、 水 井 斜 巷 交 界 處， 亦 正 是 昔 日 水 坑
尾門的位置所在（圖 10）。

結語

走 筆 至 此， 本 文 通 過 文 獻 的 梳 理， 已 大
致 勾 勒 出 清 代 水 坑 尾， 尤 其 是 水 坑 門 的 歷 史 面
貌 與 變 遷， 最 後， 需 要 特 別 指 出 的 是， 正 如 水
坑 尾 門 具 有“ 水 坑 門 ”“ 大 井 口 ”“ 大 井 頭
小 閘 門 ” 等 不 同 的 中 文 稱 謂， 水 坑 尾 門 的 葡
文 名 稱 亦 不 止 一 個， 常 見 者 有“Porta de S.  
Lázaro”“Porta de Campo”，1834 年 的
《 澳 門 城 市 和 港 口 平 面 圖 》 便 同 時 標 示 水 坑 尾
門為上述葡文名稱的英譯“Gate of  S .  Lazarus 
or  Campo”。 另 外， 吳 志 良 先 生 等 指 出 1828
年 其 中 一 期《 廣 州 紀 錄 報 》（The Canton 
Register ） 中 所 稱 的“ 狗 窩 門 ”（Kennel  
Gate） 應 指 水 坑 尾 門， 因 為 當 時 水 坑 尾 一 帶
（ 按： 應 指 水 坑 尾 門 界 外 ） 為 華 人 棚 屋 聚 居 之
處，十分混亂，故俗稱之為“狗窩”。 69

關 於 水 坑 尾 門 中 葡 文 各 種 稱 謂 的 辨 別， 除
了 是 對 歷 史 名 稱 的 追 溯， 更 重 要 的 是， 這 個 知
識 點 的 建 立 能 有 助 於 研 究 者 延 伸 對 水 坑 尾 門 的
認 知， 反 之， 對 中 葡 文 歷 史 名 稱 之 間 對 應 關 係
的 錯 過， 則 可 能 導 致 對 一 些 重 要 的 歷 史 資 訊 失
之交臂，比如，近年，呂澤強提出“Gate of  S .  
Lazarus”在水坑尾街、東望洋街、水井斜巷交
界，遺憾地只是推測“Gate of  S .  Lazarus”可
能 是 水 坑 尾 門， 距 水 坑 尾 門 的 考 訂 失 之 毫 釐。
當 然， 另 一 方 面， 值 得 肯 定 的 是， 其 根 據 本 傑
明． 貝 克（Benjamin Baker） 於 1796 年 繪
製 的《 澳 門 城 市 與 港 口 平 面 圖 》（Map of  the 
city  and harbour of  Macao ）中“Gate of  S .  
Lazarus”之標示，再結合城市肌理在《澳門半
島 平 面 圖 》 上 得 出 該 門 位 置 的 結 論， 70 和 本 文
以“ 三 重 證 據 法 ” 對 水 坑 尾 門 位 置 的 考 訂 縱 然
有 着 不 同 的 資 料 根 據、 方 向 和 思 路， 最 終 仍 是
殊途同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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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因 水 坑 尾 門 的 名 稱 考 訂 是 對 該 門 的 歷
史 研 究 的 重 要 一 環， 下 面 最 後 以 一 個 新 發 現
的 水 坑 尾 門 葡 文 名 為 本 文 作 結。1847 年 亞
馬 留 張 貼 佈 告， 計 劃 修 築 三 條 馬 路， 文 德 泉
（Manuel  Teixeira） 神 父 提 及 此 事 時， 稱 其
中 一 條“desde a Porta de S.  João até ao 
Pagode”， 意 為 由 Porta de S.  João 至 蓮 峰
廟（Pagode）， 71 有 學 者 認 為 其 中“Porta de 
S.  João” 為“ 新 開 門 ”， 72 然 而， 結 合 本 文
對 水 坑 尾 門 外 開 闢 道 路 有 關 史 實 可 知， 不 論 中
外 文 獻 或 地 圖， 均 明 確 表 明 其 中 包 括 一 條 由 水
坑 尾 門 至 蓮 峰 廟 再 抵 達 關 閘 的 道 路， 這 亦 是 現
今 學 術 界 認 可 的 共 識， 因 此， 倘 非 文 德 泉 神 父
或 其 資 料 來 源 的 筆 誤， 其 文 中 所 稱 連 接 至 蓮 峰
廟 之 道 路， 作 為 起 點 的“Porta de S.  João”
無 疑 是 指 水 坑 尾 門。 換 言 之，“Porta de S.  
João” 是 水 坑 尾 門 的 另 一 個 葡 文 名 稱， 正 如
“Porta de S.  Lázaro” 一 名 聯 繫 望 德 堂，
“Porta de Campo” 源 自 水 坑 尾 一 名， 筆 者
認 為， 水 坑 尾 門 東 面 的 聖 若 奧 堡 壘（Bulwark 
of  S .  João） 便 是 該 門 亦 被 稱 為“Porta de S.  
João” 的 緣 由， 而 關 於 聖 若 奧 堡 壘 的 歷 史， 日
後將另作專文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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